
信息披露114114 2025年4月23日 星期三
制作：李波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002961 证券简称：瑞达期货 公告编号：2025-032
债券代码：128116 债券简称：瑞达转债

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R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瑞达期货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甘雅娟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桃园路18号29层
0592-2397059
0592-2681653

gyj_rabbit@126.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002961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经中国证监会及相关监管机构批准，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期货经纪业务、资产管理业务、期货

交易咨询业务，并通过全资子公司分别开展风险管理业务、境外金融业务和证券投资基金业务，业务
内容具体如下：

（1）期货经纪业务：指公司接受客户委托，按照客户的指令，代理客户买卖期货合约、办理结算和
交割手续，并且交易结果由客户承担的经营活动，是公司的一项中介业务。公司通过推广期货市场投
资知识和技巧，为客户提供参与期货交易的通道，赚取手续费及相关收入。

1）盈利模式
公司期货经纪业务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收取经纪业务手续费和保证金利息收入。其中，对于经

纪业务手续费，公司根据地理位置、期货合约品种、相关期货交易所收取的手续费、交易模式及客户忠
诚度等多项因素，监控及调整公司的经纪业务手续费率水平，公司收取的经纪业务手续费直接从客户
期货交易的账户中自动划转；对于保证金利息收入，公司基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存款基准利
率按照与保证金存款存放银行约定的存款利率收取保证金利息收入。

2）客户
公司期货经纪业务的主要客户群体为与期货品种相关的产业客户、提供专业投资服务的机构客

户和具有一定风险承受能力的个人投资者。由于金融衍生品、对外开放期货、期权品种及部分特定品
种交易的风险具有特殊性，根据相关的适当性法规、规则规定，公司对客户在财务状况、参与期货交易
必备的知识水平和交易经历等方面制定更高的要求。

3）营销渠道
公司期货经纪业务的主要营销渠道为营业网点。近年来，公司积极利用互联网持续提升期货经

纪业务的营销能力。
（2）资产管理业务：指公司接受客户的书面委托，为受托客户的资产进行投资和管理的金融服务。
1）盈利模式
公司资产管理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管理费收入，二是管理业绩分成收入。管理费收入

主要取决于公司管理的资产规模和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管理费率。随着公司管理受托资产的规模逐
步扩大，管理费收入也将随之增加。管理业绩分成收入是公司与管理的受托资产盈利水平挂钩的利
润分成，主要取决于公司管理资产的盈利水平和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分成比例。

2）客户
公司资产管理业务的主要客户群体为具有较强资金实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高净值客户及机构投

资者等合格投资者。
3）营销模式
公司根据不同客户的资产管理需求为客户提供特色和专业化的资产管理服务，一方面依托公司

在全国各地设立的营业网点向特定投资者开展营销活动；另一方面，公司积极与其他具有金融产品销
售资格的金融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并由其代为销售公司资产管理产品。

（3）期货交易咨询业务：指公司通过为客户提供风险管理顾问、专项培训、研究分析报告、期货交
易策略等咨询服务，赚取咨询费及相关收入。

1）盈利模式
公司期货交易咨询业务的盈利模式为向客户收取交易咨询费。在业务开展过程中，公司根据不

同的咨询业务设定不同的收费标准。
2）客户
公司期货交易咨询业务的主要客户群体为提供专业投资服务的机构投资者以及对期货交易有咨

询需求的企业或自然人投资者。
3）营销模式
公司按投资策略、服务时间等细分了多种服务内容供客户选择，并充分利用自身行业地位、品牌

知名度和营业网点覆盖等方面的优势建立了多渠道的期货交易咨询业务营销模式。
（4）风险管理业务：公司通过子公司瑞达新控及其下属子公司开展基差贸易、场外衍生品业务、做

市业务、仓单服务等风险管理业务以及其他与风险管理相关的服务；公司风险管理业务涵盖农产品、
化工、有色和黑色等期货上市品种及其产业链相关品种，以服务实体产业客户为宗旨，依靠期货、现货
各方面的渠道资源，结合场内、场外两个市场，综合利用期货、期权、互换等金融衍生工具，致力于为客
户提供丰富有效的风险管理产品与服务。

1）盈利模式
基差贸易的盈利模式为公司根据自身积累的研发优势、产业服务经验和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发

现基差机会，利用相对价格变化，帮助客户（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客户）管理价格风险或锁定远期价格，
转移实体企业远期订单、库存管理等经营中的价格风险，同时，公司从中获取一定的基差收益。基差
贸易过程中，公司与客户签订基差贸易合同，以期货价格加升贴水的形式进行结算，客户获得了灵活
定价的机会，规避一定的价格风险，有利于客户灵活安排订单和库存；客户锁定基差时，公司在期货盘
面进行对冲；客户点价时，平仓公司的对冲头寸，公司获取基差收益。

场外衍生品业务的盈利模式为与产业或机构投资者客户交易场外期权、远期、互换等场外衍生品
的同时，利用标准期货合约、场内期权等金融工具进行风险对冲，使公司在帮助投资者管理风险的同
时，获得相应的组合投资收益。

做市业务盈利模式主要来自为做市合约承担报价、回应报价等义务而获得的交易所手续费减收
优惠和交易所做市服务费，以及做市合约、对冲合约买卖报价的价差收入。

仓单服务的盈利模式为向客户收取资金占用费以及服务费等，公司根据客户、产品和风险管理服
务类型等因素确定收费标准及分配方式，在实际业务开展过程中根据公司与客户的合同约定执行。

2）客户
公司风险管理业务的主要客户群体为与期货品种相关的产业客户和提供专业投资服务的机构客

户。
3）营销模式
公司风险管理业务以“满足产业客户全方位需求”为经营理念，实行以“企业保姆”式全方位服务

为核心的专业化一站式竞争策略，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多元化的风险管理服务。在营销策略方面，公司
结合行业特点，以开展“一对一”专业化个性营销为主要市场竞争手段。

（5）境外金融业务：公司通过在香港设立的全资子公司瑞达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持股平
台，由瑞达国际股份下设的全资孙公司瑞达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和瑞达国际资产管理（香港）有限
公司等，为国内以及海外个人、企业、机构客户提供一周五天24小时不间断交易、清算、风险管理、咨
询一站式全球期货、证券经纪服务，同时为海内外地区高净值客户及专业投资者提供全球资产管理以
及跨境产品服务。香港子公司通过开展前述服务赚取手续费、管理费、业绩报酬及相关收入。

1）盈利模式
境外期货业务盈利模式主要为接受客户委托，代理客户买卖期货合约、办理结算和交割手续，从

而收取经纪手续费。资产管理业务盈利模式主要为接受客户委托或发行基金，针对专业投资者进行
资金募集并管理发行的基金，作为管理人收取管理费及业绩报酬。

2）客户
公司境外金融业务的主要客户群体为具有境外金融市场投资和风险管理需求的企业、持牌金融

机构、个人投资者及专业投资者。
（6）证券投资基金业务：公司全资子公司瑞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证券

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在国内公开发行证券投资基金产品，为国内个人、企业、机构客户提供证券投资管
理服务。瑞达基金通过开展前述服务赚取管理费。

1）盈利模式
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的收入主要为基金管理公司管理运作基金财产获取的基金管理费。在开展证

券投资基金业务时，基金管理公司根据所募集和管理的不同类型基金产品，按基金合同约定的费率收
取管理费。

2）客户
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的主要客户群体为对证券投资基金产品有投资需求的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

者。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R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合并
单位：元

总资产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资

产

营业总收入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扣 除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的净利润
其 他 综 合 收 益

的税后净额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股）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元/股）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收益率

2024年末

16,036,521,
698.25

2,890,843,
758.02

2024年

1,810,436,
577.72

382,608,600.02

375,477,117.75

5,528,510.90
3,104,257,

670.00
0.86
0.86

13.72%

2023年末

调整前
13,823,546,

754.91
2,658,457,

011.34
2023年

调整前

926,277,975.26

243,813,215.34

229,131,528.24

-4,642,037.53

469,883,601.78

0.55
0.55
9.42%

调整后
13,823,546,

754.91
2,658,457,

011.34

调整后

926,277,975.26

243,813,215.34

229,131,528.24

-4,642,037.53

469,883,601.78

0.55
0.55
9.42%

本 年 末 比 上 年
末增减
调整后

16.01%

8.74%
本 年 比 上 年 增

减
调整后

95.45%

56.93%

63.87%

不适用

560.64%

56.36%
56.36%
4.30%

2022年末

调整前
15,719,122,

409.42
2,517,186,

237.11
2022年

调整前
2,105,740,

922.25
293,562,928.83

311,871,821.93

6,435,795.58

261,081,386.57

0.66
0.66

12.09%

调整后
15,719,122,

409.42
2,517,186,

237.11

调整后
2,028,528,

975.41
293,562,928.83

311,871,821.93

6,435,795.58

261,081,386.57

0.66
0.66

12.09%
母公司
单位：元

总资产

所 有 者 权 益 总
额

营业总收入
净利润

扣 除 非 经 常 性
损益的净利润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收益率

2024年末

16,190,319,
522.69

2,804,781,
609.94
2024年

678,302,059.39
255,049,994.56
254,116,177.94
3,273,355,

523.96
9.20%

2023年末

调整前
13,965,780,

455.78
2,705,481,

979.62
2023年

调整前
637,764,608.70
251,277,755.31
236,836,268.56

778,554,027.80

9.56%

调整后
13,965,780,

455.78
2,705,481,

979.62

调整后
637,764,608.70
251,277,755.31
236,836,268.56

778,554,027.80

9.56%

本 年 末 比 上 年
末增减
调整后

15.93%
3.67%

本 年 比 上 年 增
减

调整后
6.36%
1.50%
7.30%

320.44%

-0.36%

2022年末

调整前
15,942,936,

191.89
2,552,104,

627.89
2022年

调整前
700,874,434.82
310,576,969.54
320,990,009.88

401,046,172.76

12.61%

调整后
15,942,936,

191.89
2,552,104,

627.89

调整后
700,874,434.82
310,576,969.54
320,990,009.88

401,046,172.76

12.61%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为了更严谨地执行收入准则，公司对母公司及子公司的各项业务收入进行了逐一自查，基于谨慎

性考虑，将2022年部分贸易业务的收入确认方法由“总额法”调整为“净额法”。公司采用追溯重述法
对已披露的定期报告进行更正和内容修订。

本次财务信息更正仅涉及2022年相关定期报告中的营业收入及营业支出报表项目金额，不会对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及母公司财务报表中的利润总额、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资产、
净资产及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等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已披露的定期报告出现盈亏性质的变化，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于2025年4月21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2025年第一次专门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
调整的议案》，同意公司进行前述会计差错更正。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影响相关定期报告的财务报表项
目及金额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
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合并
单位：元

营业总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279,573,289.32
72,364,658.93

70,498,126.36

-157,958,440.81

第二季度
722,109,558.53
64,461,495.30

63,510,753.33

1,059,685,565.64

第三季度
667,504,934.88
134,574,212.77

129,609,609.85

1,042,840,285.83

第四季度
141,248,794.99
111,208,233.02

111,858,628.21

1,159,690,259.34
母公司
单位：元

营业总收入
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130,650,213.78
43,573,830.01
41,733,743.17

-435,359,780.70

第二季度
142,403,860.70
47,603,887.64
47,039,216.11

1,483,424,091.56

第三季度
180,789,611.25
73,805,242.88
74,388,007.58
839,042,701.78

第四季度
224,458,373.66
90,067,034.03
90,955,211.08

1,386,248,511.3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R否
（3）母公司净资本及有关风险控制指标
单位：元

项目
净资本
净资产

净资本/各项风险资本准备
之和

净资本/净资产
净资本/负债
净资产/负债

2024年末
949,842,615.64
2,804,781,609.94

256.40%
33.87%
95.18%
281.05%

2023年末
821,471,666.24
2,705,481,979.62

262.75%
30.36%
85.92%
282.98%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15.63%
3.67%
-6.35%
3.51%
9.26%
-1.93%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 总

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福 建 省 瑞 达
控 股 有 限 责

任公司
泉 州 运 筹 投
资有限公司

香 港 中 央 结
算有限公司

玄 元 私 募 基
金 投 资 管 理
（广 东）有 限
公 司 － 玄 元
科新 77 号私
募 证 券 投 资

基金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广 发
多 因 子 灵 活
配 置 混 合 型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上 海 蓝 墨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蓝 墨
瑞 六 号 私 募

投资基金
玄 元 私 募 基
金 投 资 管 理
（广 东）有 限
公 司 － 玄 元
科新 132号私
募 证 券 投 资

基金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广 发
瑞 誉 一 年 持
有 期 混 合 型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董蔡敏

华 西 证 券 股
份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17,809

股东性质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外法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境 内 自 然
人

国有法人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持股比例

75.57%

2.22%
1.01%

0.73%

0.73%

0.49%

0.45%

0.24%

0.22%
0.20%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构成一致行动人。

股东上海蓝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蓝墨瑞六号私募投资基金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份0股，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2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200,000股。股东董蔡敏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970,000股，实际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970,000股。

23,262

持股数量

336,320,000

9,870,000
4,494,683

3,238,100

3,237,100

2,200,000

2,010,000

1,058,900

970,000
906,700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24,000,00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R适用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瑞 达 期 货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 开
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
况

债券简称

瑞达转债

债券代码

128116

2024年6月25日，公司披露了《可转换公司债券2024年付息公告》（公告编号：2024-
034），“瑞达转债”于2024年7月1日（原付息日2024年6月29日为休息日，顺延至下
一工作日）按面值支付第四年利息，每 10张“瑞达转债”（面值 1,000.00元）利息为
15.00元（含税），本次可转债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 2024年 6月 28日，除息日和付息

日为2024年7月1日。公司已完成可转债付息，
公司股票自2024年7月1日至2024年8月9日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
期转股价格的70%（20.15元/股），且“瑞达转债”处于最后两个计息年度，根据《瑞达
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瑞达转债”有条
件回售条款生效。本次回售申报期为2024年8月15日至2024年8月21日，根据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回售结果明细表》，本次回售
有效申报数量为97张，回售金额为9,723.76元（含息、税），“瑞达转债”挂牌交易数量

因回售减少97张。
“瑞达转债”付息及回售情况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发行日

2020 年 06 月 29
日

到期日

2026 年 06 月 28
日

债 券 余 额（万
元）

64,910.75

利率

第一年 0.4%、第
二年 0.5%、第三
年 1.0%、第四年
1.5% 、第 五 年

1.9%、
第六年2.0%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于2024年5月30日出具了《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跟踪评级

报告》（联合〔2024〕3489号），本次跟踪评级结果与上一次评级结果相比未发生变化，公司主体长期信
用等级为AA，“瑞达转债”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上述跟踪评级报告详见公司于2024年5
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流动比率

资产负债率
速动比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EBITDA全部债务比

利息保障倍数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贷款偿还率
利息偿付率

本报告期末
2.36

49.10%
2.31

本报告期
37,547.71
21.72%
15.05
16.73

100.00%
100.00%

上年末
2.18

51.53%
2.15

上年同期
22,913.15
14.85%
10.26
11.98

100.00%
100.00%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8.26%
-2.43%
7.4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63.87%
6.87%
46.69%
39.65%
0.00%
0.00%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发展方向明确，各项业务正在稳步推进中，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24年
年度报告》。

证券代码：002961证券简称：瑞达期货 公告编号：2025-031
债券代码：128116 债券简称：瑞达转债

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5年4月21日以现场

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厦门市思明区桃园路18号公司27楼会议室召开。提议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
已于2025年4月11日以微信、电子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7人，实际参会董事7
人，其中董事陈咏晖、于学会、顾乾坤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林志斌先生召集并主
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本次会议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董事会认为：公司编制的《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4年年度报告》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5-032）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同时披露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表决通过。关联董事葛昶先生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2024年年度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及第四节“公司治理”的相关内容。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的4名独立董事陈守德（2024年4月离任）、黄炳艺（2024年4月任职）、于学会、

陈咏晖先生分别向董事会递交了《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并将在2024年年度股东会上述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

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首席风险官工作报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表决通过。
（五）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年度审计机构出具的《内部控制
审计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表决通过。
（六）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及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计划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及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公司《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
1、关于在公司任职的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表决通过。关联董事林志
斌、葛昶先生及詹建芳女士回避表决。
2、关于未在公司任职的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表决通过。关联董事林鸿
斌先生回避表决。
3、关于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表决通过。关联董事顾乾
坤、于学会、陈咏晖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公司《关于2025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
表决结果：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表决通过。关联董事葛昶先生回避表决。
（十）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评估的专项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
的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的4名独立董事陈守德（2024年4月离任）、黄炳艺（2024年4月任职）、于学
会、陈咏晖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独立董事关于2024年度独立性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司董事会
对此进行评估并出具了专项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董事会关于独立董事
独立性评估的专项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表决通过。关联董事于学会、陈咏晖先生回避表
决。

（十一）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2024年度履职情况评估及履行监督职
责情况的报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

会计师事务所2024年度履职情况评估及履行监督职责情况的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表决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风险监管指标专项报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2024年度风险监管指标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5-035）。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表决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公司《关于2025年度关联人使用自有资金购买公司资管产品额度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2025年度关联人

使用自有资金购买公司资管产品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
表决结果：同意票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表决通过。关联董事林志斌、林鸿斌、葛昶先生

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十四）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

作细则》（2025年4月）。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表决通过。
（十五）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2025年4月）。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表决通过。
（十六）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

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
和要求，更正后的财务信息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
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表决通过。
（十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定于2025年5月14日下午15:30在厦门市思明区桃园路18号
公司27楼会议室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如下议题：
1、《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2、《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4、《关于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计划的议案》
5、《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6、《关于2025年度关联人使用自有资金购买公司资管产品额度预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

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38）。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表决通过。
三、备查文件
（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二）《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5年第一次专门会议决议》；
（三）《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四）《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五）《第五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六）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002961 证券简称：瑞达期货 公告编号：2025-038
债券代码：128116 债券简称：瑞达转债

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瑞达期货”）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定于 2025
年5月14日（星期三），召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现将本次股东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4年年度股东会
2、股东会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

东会的议案》，决定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4日（星期三）下午15: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4

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5月14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年度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授权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并参加表决，股东委托的

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全

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网络
投票包含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3）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
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7日（星期三）
7、会议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本次股东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7日（星期三），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书面形
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样式详见附件一）。

（2）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相关人员
8、现场会议地点：厦门市思明区桃园路18号27楼瑞达期货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关于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计划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关联人使用自有资金购买公司资管产品额度预计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
√
√
√
√
√
√

1、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请查阅公司于《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ltp.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进行述职。
3、议案5.00及议案6.00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4、为更好地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本次股东会将对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单独计票。中小

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2）上
市公司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时间：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
2、登记地点：厦门市思明区桃园路18号29楼，瑞达期货董事会办公室
3、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加盖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有
效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
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附件一）、加盖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有效持股凭证。

（2）自然人股东：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及有效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股东授权委托书（附件一）及有效持股凭证。

（3）异地股东可以凭以上材料采取信函、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参会股东登
记表（附件二），以便登记确认。

信函、电子邮件或传真请在2025年5月13日下午17:00前送达瑞达期货董事会办公室，不接受电
话登记。来信请寄：厦门市思明区桃园路18号29楼瑞达期货董事会办公室，邮编：361000，（信函上请
注明“股东会”字样）。

4、联系方式：
联系人：甘雅娟
联系电话：0592-2681653
联系传真：0592-2397059
通讯地址：厦门市思明区桃园路18号29楼瑞达期货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361000
5、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6、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场办理

登记手续。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三。
五、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附件一：《2024年年度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二：《2024年年度股东会现场会议参会股东登记表》；
附件三：《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3日
附件一：
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本公司（本人）作为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兹委托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

席于2025年5月14日召开的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代表本公司/本人签署此次
会议相关文件，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公司/本人承担。

委托人对下述提案表决如下：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关于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计划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关联人使用自有资金购买公司资管产品额
度预计的议案》

备注
该 列 打 勾 的
栏 目 可 以 投

票
√
√
√
√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备注：
1、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委托人应当在该项方框中相应的“同意”、“反对”或“弃权”处打“√”表示

同意、反对、弃权。
2、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受托人可否按自己的意愿行使表决权：□可以

□不可以
3、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必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个人股东签字，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至2024年年度股东会会议结束。
附件二：
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现场会议参会股东登记表

姓名或名称：
股东账号：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是否本人参会：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持股数量（股）：

电子邮箱：
邮编：
备注：

附件三：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961
2、投票简称：瑞达投票
3、本次股东会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为：“同意”、“反对”或“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本次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

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
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5月14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4日（现场股东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

间为2025年5月14日（现场股东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

施细则（2025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证券代码：300267 证券简称：尔康制药 公告编号：2025-009
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尔康制药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顾吉顺

长沙市浏阳经济开发区北园开元大道工
业路1号

0731-83282705
0731-83282597

gujishun@hnerkang.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范艺

长沙市浏阳经济开发区北园开元大道工
业路1号

0731-83282705
0731-83282597

fanyi@hnerkang.com

300267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24年公司主营业务包括辅料、原料药、成品药的生产和销售。
（1）辅料领域
药用辅料指用于生产药品和调配处方时使用的赋形剂和附加剂。
公司作为国家药用辅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依托单位，通过对现有辅料品种及新品种的持续研

发，已形成药用溶剂、药用稳定剂、药用蔗糖、淀粉及淀粉囊、复合辅料等系列化产品的发展态势，较大

程度满足了下游制剂客户个性化、全方位、多层次的“一站式”采购需求。2024年年公司主要辅料产品
为药用乙醇、药用甘油、改性淀粉及淀粉囊系列产品、蔗糖以及复合辅料等。

（2）原料药领域
原料药指用于生产各类制剂的原料药物，是制剂中的有效成分，由化学合成、植物提取或者生物

技术所制备的各种用来作为药用的粉末、结晶、浸膏等，但病人无法直接服用的物质。
2024年公司生产的原料药主要产品为磺胺嘧啶、间苯二酚等。
（3）成品药领域
成品药指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或者功能

主治、用法和用量的物质，包括中药、化学药和生物制品等。
公司成品药业务涉及生产和流通。2024年生产的成品药包括止血、止咳、平喘、抗菌类注射剂及

治疗肾病、胃病、补益安神类中成药，主要产品为磺胺嘧啶钠注射液、氨基己酸注射液、氨茶碱注射液、
炉甘石洗剂、复方甘草片、甘露酥油丸等；医药流通领域相关业务主要由子公司尔康医药经营开展，涉
足医药流通领域有利于增加成品药渠道销售的运营经验，延伸产业链。

（4）新能源材料领域
碳酸锂既可用于医药领域，又可用于工业领域。作为医药用，碳酸锂是治疗躁狂症、双相情感障

碍躁狂症以及精神分裂症的重要药物之一；作为工业原料，碳酸锂在新能源领域、化工领域、畜牧业领
域有广泛应用，是常用的锂离子电池上游原料。公司持续开展碳酸锂产业链上游布局，重点推进锂矿
端的延伸布局，公司尼日利亚全资孙公司尔康矿业投资建设选矿厂项目，第一选矿厂项目现已实现生
产、销售。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024年末
5,199,734,491.19
4,447,425,532.36

2024年
1,139,612,276.29
-373,371,435.91

-368,820,598.49

166,691,706.92
-0.1810

2023年末
5,479,068,857.74
4,836,045,778.17

2023年
1,783,118,780.92
-195,322,353.99

-231,617,811.86

148,420,737.14
-0.0947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5.10%
-8.04%

本年比上年增减
-36.09%
-91.16%

-59.24%

12.31%
-91.13%

2022年末
5,855,871,895.50
5,051,030,668.25

2022年
1,870,540,810.78
45,944,930.88

22,536,746.13

281,019,942.48
0.02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0.1810
-8.04%

-0.0947
-3.96%

-91.13%
-4.08%

0.0223
0.9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275,789,340.20
2,901,461.74

-3,342,539.14

10,699,220.82

第二季度
345,557,368.73
3,398,693.45

5,607,245.02

116,929,755.83

第三季度
232,942,532.04
-31,767,471.51

-34,395,864.36

-51,814,736.43

第四季度
285,323,035.32
-347,904,119.59

-336,689,440.01

90,877,466.7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R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帅放文
湖南帅佳投资有限

公司
彭杏妮

湖南金阳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李伟
黎壮宇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徐良国
广州珠江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41,647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国有法人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持股
比例

41.38%
6.45%
2.54%
1.39%
1.10%
1.02%
0.95%
0.35%
0.27%

40,944

持股数量

853,574,906.00
132,951,004.00
52,427,048.00
28,570,000.00
22,763,741.00
21,121,018.00
19,586,847.00
7,275,100.00
5,655,981.00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640,181,179.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质押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 如

有）

数量

834,664,800.00
131,515,200.00
52,427,048.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

陆雪莲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股东中，帅放文先生与帅佳投资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曹再云
女士为夫妻关系。除前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0.26% 5,292,800.00 0.00 不适用 0.0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R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全资孙公司尔康矿业在尼日利亚投资建设选矿厂项目，专注锂矿勘探、开采和加工。目

前，第一选矿厂已投产，已实现生产、销售。
2、公司全资孙公司凤凰实业投资建设焙烧项目，主要开展锂精矿焙烧加工。目前，焙烧项目正在

建设中。
3、2024年5月，经总经理工作会议审议通过，香港尔康投资设立尔康坦桑尼亚药业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54亿坦桑尼亚先令，香港尔康持有其90%股权，非关联方持有其10%股权，主要开展药品生产
与经营业务。

4、2024年5月，经总经理工作会议审议通过，香港尔康投资设立尔康坦桑尼亚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54亿坦桑尼亚先令，香港尔康持有其90%股权，非关联方持有其10%股权，利用当地丰富而优质的
果、茎、籽等植物性资源，开展产业链前端能力开发和建设，提供具有成本优势的上游原材料。

5、2024年11月，经总经理工作会议审议通过，湘利来在柬埔寨投资设立旭隆奇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200万美元，主要对公司原有项目资源优化、独立管理。


